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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牌”贵州茅台酒诞生于1958年，是茅台旗下最有故事的一个民族品牌，成功地把中国白酒文化带向全世界，可谓友谊的纽带，
享誉海内外。同时其也是国内众多酒友口中名副其实的白酒“代表”， 茅台白酒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关于第1651473号“

 ”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认定贵州茅台公司享有的第237040号飞天牌及图商标“

”20年前已构成驰名商标，万慧达代理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台公司”）成功无效诉争商标，
北京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同在白酒商品上注册的诉争商标构成对在先驰名商标“

”的复制、摹仿，易误导公众，且其申请注册具有主观恶意，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之情形，予以无效宣告。后续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诉争商标权利人再审申请，维持了二审判决。该案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打击早期恶意抢注商

标，维护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和启发性。

案情介绍案情介绍：

https://www.wanhuida.com/team/51/


第1651473号“

”诉争商标核定商品为33类酒（饮料），申请日为2000年7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核准注册。贵州茅台公司于2018年对该商标
提起无效宣告申请，主张33类酒商品上的第237040号飞天牌及图商标“

”（引证商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构成驰名商标，诉争商标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等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贵州茅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引证商标在我国较大地域范围内已为相关公众所熟

知，以及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注册人进行不正当竞争、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进行恶意注册，因此认为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未违

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二款规定。

一审法院北京知产法院审理认为诉争商标“ ”与引证商标“ ”的构成方式、含义、整体外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未构成对引证商标的
摹仿，进而认定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二款的规定。 二审法院北京高院审理认为，贵州茅台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
引证商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在“酒”商品上为相关公众所熟知，构成驰名商标。诉争商标完整包含引证商标的显著识别文字“飞
天”，同时系对引证商标图形的描述，认定诉争商标构成对引证商标的摹仿，容易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混淆、误认。另外，
本案提起无效宣告申请时，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已超过五年，因此北京高院依据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认为诉
争商标的原始注册人对于在先驰名引证商标非但未尽合理避让义务，反而在同类酒商品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摹仿引证商标。同时，

诉争商标现权利人与前三位权利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各权利人均有商标抢注的不当行为，综合各方面因素认定诉争商标申请注册

主观恶意明显，结合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二款的规定，判决认定诉争商标应予以无效宣告。

 

短评短评

 

本案无效宣告申请的对象是申请注册超过五年的商标。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本案程序上需要满足《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情形，即证明诉争商标为恶意注册的商标，同时实体上要符合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证明引证商标在
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构成驰名商标。前述法律适用方面有如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关于超五年商标无效宣告的认定要件，结合前述两条法律规定来看包括“恶意”和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同2013年修正和2019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关要件，即“引证商标构成驰名商标”、“复制、摹仿或者翻
译”和“误导公众”等实质性要件。其中恶意实际作为一项单独要件需要独立予以评价。 

其次，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条文表述是对驰名商标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的保护，但司法实践中已明
确“举重以明轻”，驰名商标在相同及类似商品上显然也应当获得同样的保护[1]。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规定）第十四条将该适用规则纳入其中[2]，并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
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北高指南）第11.8条规定明确“诉争商标自注册之日起超过五年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
三款的规定请求对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诉争商标宣告无效的，可以予以支持。”本文对驰名商标认定时点和综合认定恶意两个
问题详述如下： 



（一）认定（一）认定“飞天牌及图飞天牌及图”商标商标20年前构成驰名商标年前构成驰名商标  

本案诉争商标申请日为2000年7月，因此需要证明引证商标“飞天牌及图”商标（以下简称“飞天牌”）2000年之前已构成驰名商标。
认驰时间相对悠久致使举证难度加大，尤其是最直观体现市场销售、广告投入的审计报告等证据因年代久远客观上当事人很难出具

和提交。面对举证方面的一些困难，准确把握驰名商标的内涵显得十分重要，《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规定》第2条开宗明义为“在
中国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围绕该核心内涵，《商标法》第14条[3]，《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规定》第9条[4]，《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5条[5]等规定均对驰名商标的证据类型和基本标准予以
细化明确。 

商标因诞生的年代、历史环境不同，其商誉的积累、知名度的提升也会存在“个性化”，进而“国内相关公众所熟知”的表现不尽相
同。本案“飞天牌”茅台酒诞生于1958年，其产生渊源是为了解决“金轮牌”茅台酒在国际市场中遇到的一些影响，经过多方讨论研
究，茅台酒厂设计了一套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飞天牌”应运而生。早期主要进行外销，90年代初全面进入国内市
场。由此来看，引证商标的特殊之处在于“飞天牌”是典型的民族品牌，先是闪耀于国际舞台，在我国外贸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同
时我国外交活动中也频频亮相。可以说在当时只有“飞天牌”茅台酒有此种国际影响力，“飞天牌”早期获得的多项权威奖项荣誉也对
此给予了充分认可。此种“独一无二”的民族品牌，其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必然会辐射至国内市场和相关公众，客观上已经在国
内的行业和相关公众中有口皆碑。顺理成章地为此后在国内市场迅速占据白酒品牌领导地位打下扎实基础。 

据此，“飞天牌”的特殊发展脉络，其在国内知名度的积累已不仅仅是十年的国内市场发展，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早期作为国内
品牌的代表活跃于国际舞台更加引起国内相关公众的关注和称赞。代理人在案件准备过程中也抓住“飞天牌及图”商标发展的特殊背
景，不仅着力收集和整理90年代铺开全国市场的知名度证据，如销售票据、广告投放证据、各项荣誉和第三方媒体报道等，同时也
注意挖掘历史文献对“飞天牌”茅台酒的介绍和评价、早期在国际市场发展中的突出表现，如出口销量、广告投放等证据辅助证明“飞
天牌”商标从国外到国内一以贯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北京高院二审判决中也可以看出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和认可。

 （二）案件相关因素的互相作用和综合判定恶意（二）案件相关因素的互相作用和综合判定恶意  

判定引证商标构成驰名商标是该类案件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对于驰名商标保护的认定，也就是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的适用问题。根据该条规定，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条件，从行为上看是“诉争商标对在先驰名商标构成复制、摹仿或翻
译”，产生的结果是“误导相关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结合最高规定第十三条[6]以及北高审理指南
第11.3条内容[7]，影响该判定的因素主要包括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指定使用的商品情况、相关公众
的重合程度及注意程度、诉争商标申请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另外，如上文所述，无效他人注册超五年商标还需要同时评价诉争商

标申请注册的主观恶意。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也对“恶意”的认定标准予以细化，包括最高规定第二十五条[8]以及北高审理指
南18.4规定[9]。其中，最高规定中明确了可以结合引证商标知名度程度和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有正当理由等情节而对“恶意注册”推
定认定。实际上，“恶意注册”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考察因素有所重合，但其作为《商标法》第
四十五条一款涵盖的程序性要求，有单独评价的必要性。 

进一步来讲，影响驰名商标保护的上述各项因素程度高低会存在差异，但实际上各因素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一定情况下可能给予彼

此“加成”，因此可以综合各方面情况得出一个可确信的结论。本案中，引证商标和诉争商标指定的均为酒类商品，进而相关公众完
全重合，在此前提下，影响本案法律适用的主要因素包括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程度，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以及诉争商标申请

人的主观状态，该等因素结合判断出诉争商标属于对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行为，加之同行业经营者且在同种类商品上使用诉争商

标，合理得出误导公众的结论。前述审理思路和标准在司法实践也趋于统一，如第6225641号“高炘家酒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
讼[10]，第10875617号“康明宝岛”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11]等。同时这些因素再加上诉争商标权利人其他方面的行为表现，以认
定或推定“恶意注册”，满足了前述主、客观要件，可以实现对超五年诉争商标的成功无效。 



从二审判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法院对于案件所涉各项因素的综合考量以及对法律适用标准的准确把握。其中，对于“引证商标的复
制、摹仿或翻译行为”的认定方面， 二审法院没有仅停留在商标标志元素上的简单比对，而是充分考虑到“飞天牌及图”商标不仅是
整体达到驰名状态，同时积极促进了商标中构成要素之间的稳定对应关系，即“飞天牌”文字和图形元素的唯一指向。因此，法院一
方面根据北高审理指南11.6条规定的指导意见，首先明确了诉争商标使用了引证商标显著文字部分“飞天”，同时进一步强化认为同
时也是对诉争商标图形部分的对应描述，可以看出法院基于引证商标的高知名度和识别力进行了一定引申加以判断。另外，法院关

注到诉争商标还包括茅台公司旗下另一个白酒品牌“茅台不老酒”的显著文字“不老”，此情节更进一步说明诉争商标权利人“搭便车”的
主观故意，法院结合考虑其主观状态因素，最终认定了诉争商标是对引证商标的摹仿。 

另外，关于“恶意注册”的判断，可以看出北京高院充分参照适用了最高规定第二十五条内容，一方面从同行业经营者摹仿行业中驰
名商标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角度，推定了诉争商标属于“恶意注册”，同时，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情况，重点考察了诉争商标流转
过程中各时期权利人的行为表现，进一步论证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具有主观恶意。虽然原则上判断“恶意注册”的时间点为诉争商标
申请之时，但本案较为特殊之处在于诉争商标自申请至今，经过了三次转让前后分别在四个主体名下，实际上这些权利人之间都有

一定的关联关系，且均有不同程度抢注他人品牌的行为。诉争商标现权利人的关联公司还因为侵犯贵州茅台公司商标权利在民事案

件中予以制裁，且实际经营中仿冒茅台旗下白酒的包装、装潢并导致了消费者的混淆误认。 

据此，从诉争商标申请到后期流转、使用的动线可以看出，其从始至终都在被不良经营者利用，甚至成为违法经营的工具。商标申

请注册人的恶意是一种主观状态，需要通过各方面事实情况和行为表现来加以判断和推定，尤其当诉争商标后期受让人与原权利人

存在关联关系前提下，其注册后的使用状况以及各受让人分别存在的商标抢注行为，完全可以作为辅助因素推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

册具有“恶意”。此前“锦竹案”中，北京一中院也是按照此种审理标准，基于争议商标转让情况以及各权利人在经营中利用争议商标
攀附原告剑南春公司白酒品牌、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推定争议商标在申请注册之时即非善意[12]。 

综上，驰名商标的保护是我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重要体现，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行政执法和司法层面均在逐步

加大驰名商标保护力度。在此大环境下，增强了企业积极维护自有品牌的信心，法律工作者应注重研究驰名商标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6602号行政判决书。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
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裁决支持其主张的，如果诉争

商标注册未满五年，人民法院在当事人陈述意见之后，可以按照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进行审理；如果诉争商标注册已满五年，应当

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进行审理。 

[3]《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驰名商标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为处理涉及商标案件需要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
当考虑下列因素：（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

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4]《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规定》第九条规定：以下材料可以作为证明符合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据材料：（一）证明
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知晓程度的材料。（二）证明该商标使用持续时间的材料，如该商标使用、注册的历史和范围的材料。该商标为

未注册商标的，应当提供证明其使用持续时间不少于五年的材料。该商标为注册商标的，应当提供证明其注册时间不少于三年或者

持续使用时间不少于五年的材料。（三）证明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的材料，如近三年广告宣传和促

销活动的方式、地域范围、宣传媒体的种类以及广告投放量等材料。（四）证明该商标曾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驰名商标

受保护的材料。（五）证明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材料，如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在近三年的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净利润、纳

税额、销售区域等材料。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 当事人主张商标驰名的，
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供下列证据，证明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其商标已属驰名：（一）使用该商标的

商品的市场份额、销售区域、利税等；（二）该商标的持续使用时间；（三）该商标的宣传或者促销活动的方式、持续时间、程

度、资金投入和地域范围；（四）该商标曾被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享有的市场声誉；（六）证明该商标已属

驰名的其他事实。前款所涉及的商标使用的时间、范围、方式等，包括其核准注册前持续使用的情形。对于商标使用时间长短、行

业排名、市场调查报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是否曾被认定为著名商标等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认定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客

观、全面地进行审查。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诉争商
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如下因素，以认定诉

争商标的使用是否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

害：（一）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程度；（二）商标标志是否足够近似；（三）指定使用的商品情况；（四）相关公众的重合程

度及注意程度；（五）与引证商标近似的标志被其他市场主体合法使用的情况或者其他相关因素。

[7]《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11.3【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认定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可以综合考
虑商标的显著性、 知名度、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指定使用的商品情况、相关公 众的重合程度及注意程度、诉争商标申请人的主
观状态等因素。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判断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恶意注
册”他人驰名商标，应综合考虑引证商标的知名度、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诉争商标的理由以及使用诉争商标的具体情形来判断其主
观意图。引证商标知名度高、诉争商标申请人没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注册构成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所指的“恶
意注册”。

 [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18.4【“恶意注册”的认定】：认定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恶
意注册”，可以综合下列因素：（1）诉争商标与在先驰名商标近似程度较高；（2）在先驰名商标具有较强显著性和知名度；（3）
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与在先驰名商标的商品关联程度较高；（4）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驰名商标所有人曾有贸易往来或者合作
关系；（5）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驰名商标所有人营业地址临近；（6）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驰名商标所有人曾发生其他纠纷，
足以知晓该驰名商标；（7）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驰名商标所有人曾有内部人员往来关系；（8）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该商标
后，具有攀附在先驰名商标商誉的行为；（9）诉争商标申请人大量注册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和知名度的商标。

[1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1)京行终6532号行政判决书。[1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0)京73行初6602号行政判决书。[12]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3359号行政判决书。


